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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

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浙江
褚国建 梁晓敏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

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保

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

靠法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生态法治建设，坚持用

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日益健全，生态文明法

治建设不断推进，绿色、循环、

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早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

就把“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

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

色浙江’”作为“八八战略”的

重大组成部分进行系统谋划，

创造性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同时

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建设法

制 化 步 伐 。 2006 年 4 月 ，省

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 共 浙 江 省 委 关 于 建 设

“法治浙江”的决定》明确提

出，要“加强推进科学发展的

法 制 建 设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率先开

启了省域层面生态法治建设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二十年来，

历届浙江省委坚持一张蓝图

绘到底，将法治建设与生态环

境保护在战略上统筹定位、工

作上协同推进，以立法为纲、

监督为目，以法治思维法治方

式规范引导保障生态省建设，

实现了从环境制约发展向法

治 引 领 绿 色 转 型 的 华 丽 转

身。新征程上，我们要聚焦聚

力“在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上

实现重大突破”奋斗目标，以

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保障

高标准提升生态环境品质和

治理能力水平，推动诗画浙江

山清水秀的独特韵味更加动

人，继续在美丽中国建设中走

在前列。

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

浙江”，源于习近平同志在浙

江工作期间对于破解资源环

境约束、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的深入思考和系统谋划。自

2002 年起，浙江省委先后提

出建设“绿色浙江”、建设生

态省、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

区的战略目标，既一脉相承又

层层递进，引领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不断走向深入，法治建设

既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又是重

要保障。二十余年来，浙江始

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摆在现代化事业全局的突出

位置，十分注重运用法治手段

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问

题，走出了一条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子。

新世纪初，浙江经济在经

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

率先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

显，水环境恶化、酸雨较为多

发，部分地区由于低、小、散

产业的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

导 致 一 些 河 流 黑 臭、土 壤 污

染。因环境利益受损引发的

矛盾纠纷也逐渐增多，生态危

机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

重大隐患。面对这一严峻的

生态危机与社会阵痛，浙江深

刻认识到，生态问题不仅是单

纯的自然环境问题，它实质上

是交织着经济发展模式、社会

公平正义和长远战略利益的

重大复合性问题，必须以更加

稳定、权威、长效的法治方式

加以回应。为此，习近平同志

带 领 省 委 作 出 了“ 创 建 生 态

省，打造‘绿色浙江’”的战略

决策部署，将其作为“八八战

略 ”的 重 要 内 容 加 以 系 统 谋

划、协同推进，着力以法治手

段破解环境治理困境，再造浙

江发展生态新优势。这一时

期，2003 年 6 月，省人大常委

会作出《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

定》，提出要把我省建设成为

具有比较发达的生态经济、优

美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生态家

园、繁荣的生态文化、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现代化省份，同

时强调“加强法制建设，为生

态省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

境”。同年 8 月，省政府印发

《浙 江 省 生 态 省 建 设 规 划 纲

要》，深入实施“十大工程”、

倾力构建“五大”体系，同时

对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规和

规章、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提出

了具体要求。2004 年 2 月，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

印发《浙江省环境违法行为责

任追究办法（试行）》，在全国

率先将环境违法行为与各级

党政干部的政治责任、纪律处

分直接挂钩，从权力的源头强

化了生态保护的刚性约束。

2007 年 —2012 年 期 间 ，

全省上下紧紧围绕深入实施

“ 八 八 战 略 ”，以“811”环 境

保 护 新 三 年 行 动 和“811”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推 进 行 动 为 抓

手 ，持 续 深 化 用 法 治 方 式 规

范引导保障生态省建设的思

想自觉与行动自觉。2010 年

6 月，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通

过《中 共 浙 江 省 委 关 于 推 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强调

要 坚 持 生 态 省 建 设 方 略 ，加

快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努 力

把我省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

明 示 范 区 。 这 一 时 期 ，面 对

深 层 次 的 发 展 与 保 护 矛 盾 ，

浙江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大胆

探 索 ，将 一 系 列 具 有 前 瞻 性

的 创 新 举 措、长 效 做 法 及 时

上升为地方法规制度。一是

全面完善环境准入制度与规

划 环 评 ，发 挥 生 态 环 境 功 能

定位在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中

的基础性约束作用。通过将

严 格 的 环 保 标 准 前 置 ，坚 决

落实“三同时”制度，从源头

上 控 制 了 高 耗 能、高 污 染 项

目的盲目上马。二是率先将

排污许可制度纳入法治化轨

道。 2008 年，杭州市出台了

专门针对排污许可的地方立

法《杭 州 市 污 染 物 排 放 许 可

管理条例》。2010 年 5 月《浙

江省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

法》正式出台，这为全省全面

推行“一证式”管理奠定了制

度前提。三是浙江在全国率

先取消了山区 26 县等重要生

态功能区和相对欠发达地区

的 GDP 考核，建立起以生态

保护和居民增收为核心的新

型政绩评价体系。将基层自

发的探索上升为省级层面的

系 统 制 度 ，成 为 国 内 首 个 在

省域范围内由政府提出完善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意 见 的 省 份 。

同 时 ，通 过 加 大 财 政 转 移 支

付 力 度 ，推 动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走 向 规 范 化、常 态 化 。 这 一

系 列 制 度 性 创 新 ，不 仅 倒 逼

了 产 业 结 构 的 转 型 升 级 ，更

有力保障了高水平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的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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